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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不仅要求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而且要求确立儿童的中心地位，这是学前教育具有鲜

明的儿童发展取向的立场根源，也是学前教育对其教师提出尊重、信任、理解儿童之要求的内在逻辑

必然。当前有关学前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都越来越重视教师观察、评价、解读儿童能力的形成

与发展。[1]然而，在推动这一符合学前教育本质追求的思想与行动潮流时，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

教育始终是一项人为的事业，我们在尊重儿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也需要尊重教师作为人的

存在所具有的有限性，可以要求教师尽力去理解儿童，但要求教师达到对儿童的完全理解，则不仅是

不现实的，而且有可能陷入理解的虚幻，迫使教师以“理解”之名，行控制儿童之实，甚至凌驾于儿童

之上。正如我们至今对有关人的学问仍然知之甚少，现实生活中也无人敢宣称自己对他人和自己完

全理解一样，作为人的儿童对教师来说也是不可被完全理解的存在，教师负有使命去尽力理解儿童，

但应以承认儿童的不可完全被理解为前提，这不是要降低对教师的要求，也不是给教师的工作失误

寻找借口，而旨在强调理解儿童的不容易和无终点，激发和保持教师对儿童的真正敬畏之心和对所

从事教育工作的真正谨慎之态度。

一、儿童何以不可被完全理解

本文所指“不可被完全理解”不是“不可以被完全理解”，而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即教师要做

到对儿童的完全理解不是主观上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客观上没有可能的事情，这既有来自儿童自

身的原因，也源于教师自身的有限性。从儿童的角度而言，儿童首先作为人的存在就决定了他/她是

这世间最复杂的存在。虽然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的探索已经深入到了基因与脑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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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学前教育鲜明的儿童中心主义立场出发，教师应尽力理解儿童，然而儿童作为人的

无限复杂性及其发展阶段的尚未展开与发展水平的限制决定了儿童不可能被教师完全理解，同时教

师作为人的有限性也决定了教师无法达到对儿童的完全理解，这意味着教师理解儿童是一个只有起

点而无终点的过程，需要教师克服懈怠，持续努力，并对理解结果持审慎态度，对可能出现理解错误或

偏差，陷入以熟悉为理解、以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为依据的盲目自信保持高度警觉。只有承认儿

童不可被完全理解，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才有可能是完整的，并沿着符合儿童真实的正确方向真正推

进。儿童非任何科学理论与教师理解可以完全限定，教师应始终关注真实的儿童，而不是在儿童身上

验证科学理论与教师理解及教育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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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但人是什么、人何以如此，始终不是用基因图谱或脑成像等技术就可以解释的。除去身体本身

的精密复杂及其与心理的微妙复杂联系之外，人的心理也是纷繁复杂的，从纵向时间维度来说，总处

于不断的流动变化、起伏波动之中，哪怕天真可爱的儿童也会喜怒无常，明明此刻还黏着成人，要成

人抱，下一刻莫名其妙地就会把成人推开，甚至冷不丁来一下，“打”得成人发懵，实在不知自己哪里

错了要遭此“暴力”，但要责怪这个小人儿吧，他/她显然不是故意的，如果告诉他/她不该这样做，他/
她也会按要求道歉，或通过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歉意，但下次仍然会做出此种不可理喻的行为；从横

向空间维度来说，人每时每刻的心理都是深层的欲念与动机，当下的感觉、认知与情绪，隐形的价值

观与世界观等各种心理成分交互作用构成的综合复杂体，哪怕心思单纯的年幼儿童也有自己的欲

念、感受、意图与希望，也有其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识和价值判断，成人常常惊叹小小孩子说话像大

人，以为是孩子聪明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孩子不傻的表现，作为生而有自己的感受性的独立生命个

体，只要成人给予儿童说的机会，儿童怎会没有自己的感受、想法与见解呢？儿童心里所感所想从不

比成人简单，他们同样有着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里外表现维度来说，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不

会毫无保留地向外界展现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哪怕未经世事的儿童也知道哪些话可以对爸爸妈妈

说，而不能对外人说，哪些话可以对宠爱自己的爷爷奶奶说，哪些话最好还是不要对严肃的爸爸妈妈

说，儿童对外在复杂世界的体察入微从不输于成人，这无关善恶，但势必使本已很复杂的人心变得更

为错综复杂，加剧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难度，所以人们总是感叹世间最远的距离是人心之间的距

离，世间最难琢磨的是人心，古今中外众多民族都流传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训诫故事，[2]从反

面证明了人作为认知主体最难认识的是人自己。教师如果真正把儿童当作个体的人看，就会看到这

种种来自人性本身的难解的复杂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教师不可能达到对儿童的完全理解，这种不

完全的程度由于来自儿童两方面的特殊性更是大于成人之间不可能完全被理解的程度。
一是儿童尚处于发展之中，他/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并未形成，虽有个性，但这些个性都谈不

上很稳定，至于天赋、兴趣、能力、品性等更是处于萌芽状态，未来变化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他/她现在

表现出来的确定性，如果仅依据儿童现在的表现来理解他/她，就有可能给儿童贴上刻板的标签，束

缚儿童将来的发展，这在儿童现阶段的表现不尽人意时更是容易导致教师的理解误导包括家长在内

的其他成人甚至儿童自己错误认识和评价儿童的现象，由此也就失去了教师理解儿童的意义，使之

反成为最不利于儿童当前与长远发展的人为阻碍。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越是年幼的儿童，教师越应该

基于其将来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其现在的表现来理解他/她，然而越是年幼的儿童，其内在的潜能与

天赋越是处于未展开的状态，教师如何能够清楚地、笃定地预见到他/她将来发展的可能性？这虽然

可以作为教育信念提出来，但在现实的教育中，教师对儿童的理解必然会因为只能限于儿童当前这

段尚未展开的人生初期阶段而不完全，这是理解成人时不会遇到的困境。虽然成人依然有改变的可

能性，但其已经成为事实的几十年人生至少可以为他人理解提供丰富的素材与依据。教师不可能追

随儿童成人成才的全部历程，看到儿童逐步展开的实际人生，决定了教师对儿童的理解不可能是基

于对儿童这个人有充分了解的理解，而只可能是一种基于儿童当前表现的有限理解，并且这种有限

的程度与儿童年龄成反比，即越是年幼的儿童，教师对其的理解就越是受限的、有限的，这与当前有

关儿童的科学研究不得不承认对越是幼小的儿童知之越少 [3]是一致的。儿童尚未书写的人生很单纯，

但也恰好是这种单纯让成人没有理解他们的依据和把握他们的底气，幼儿园教师面对幼儿经常感觉

自己“惊慌失措”其实才是正常的。
二是儿童的言语能力与交往能力都不成熟，使得教师在理解儿童的过程中无法通过成人之间那

种开诚布公的交流和沟通来获得对儿童的理解，即便教师能够像对待成人那样，在自己不理解儿童

为何这样说这样做时请求儿童予以解释，儿童由于其语言表达能力、心理理论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

有限，[4][5][6]既不会像成人那样揣摩对方如此询问的意图，也不会像成人那样做出有针对性的旨在让

对方明白的解释，特别当事情过去之后，要儿童追溯发生的事情，其回忆会带上相当的空白或想象。[7]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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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儿童解释时通常不得不借助儿童附带的表情、动作、作品或其他痕迹、当时的情境、不同儿童的

回答等做出推测甚至猜测。这种推测或猜测是否真正符合儿童心中所想，即便教师追问，由于儿童既

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和澄清，实际上会成为既不会被证实也不会被证伪的命题，儿童甚

至会因教师追问而把教师的推测或猜测认可为自己的想法，虽然他/她本无此想法或者不是这么想

的。这决定了教师对儿童的理解不可能是基于双方充分沟通与交流、不断来回辩论和修正，实质是种

相互理解的理解，而无可避免地带有教师的推测或猜测，否则教师甚至不可能对儿童的言行进行合

理的解释，也就更谈不上理解了。这表明教师对儿童的理解更多带有教师单方面赋予的内涵与意义，

是一种带有理解者自身强烈印记、更偏主观的理解，这是当前有关童年的社会研究强调建构主义视

角的根源，[8]成人关于儿童的理解本质上是成人主动建构的结果，所谓主动建构必然包含成人自己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解释框架等的渗透和成人对儿童世界的揣摩与想象，所以儿童即便是教师

天天所见的样子，教师仍然不敢说自己对他/她有完全的理解才是符合实际的，这也就意味着从教师

的角度而言，要达至对儿童的完全理解也是不可能的。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教师是人，作为人必有的局限性使得教师无论怎样努力，其对儿童

的理解必然只可能无限接近儿童的本真，而无法达至完全理解。首先，理解儿童显然是一项需要教师

付诸理性的活动，包括克服自己的主观偏好，与每一个儿童建立信任与亲密关系；克服自己的主观偏

见，客观描述每一个儿童的所言所行；克服自己的主观狭隘，虚心向所有熟悉儿童的其他成人了解关

于儿童的情况；克服自己的主观喜怒，同情每一个儿童，通过感同身受达至对儿童的深刻理解。 [9]然

而，一个人怎么可能完全克服自己所有的主观偏好、偏见、狭隘与喜怒？人无完人决定了这不仅是不

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主观性正是一个人存在的标识，是其个性的必然体现，是个体成长为人

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阅历的必然表现，要求个体将其所有的主观性全部克服掉，实质是抹杀个体

的存在，如果教师不能作为个体的人存在，她又凭借什么去理解作为个体的人存在的儿童？教师之所

以能理解儿童，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现代科学与教育研究为教师提供了多么厉害的手段与技术，而

是基于教师与儿童具有相同的人性。教师不能不以自己的有限为标尺去理解儿童，虽然我们可以通

过各种内外努力来扩展或优化这一标尺，促使教师不断克服自身的主观性，但显然始终无法超越或

者取消这一内嵌于教师自身的标尺，在这一标尺无法丈量或丈量不到的地方也就必然存在儿童未被

教师理解之处，儿童时常让教师感觉困惑正是教师这一用于理解的标尺有限的正常反映。其次，理性

本身就是有限的，[10]教师在运用其理性理解儿童时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盲区，如很多专家学者总是批

评教师把安全问题看得太重要，没有理解和支持儿童对冒险的需要，言外之意，教师若是能够理解儿

童的冒险需要，就会支持其冒险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制止儿童所有的危险行为。然而，这种批评的声

音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幼儿园这种教育环境中只有教师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儿童作为

未成年人尚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这使得包括教师在内的所有成人必然都会基于此事实而理

性地认定“儿童必须处于教师的监护之下”，[11]那么能够且应该为这种环境下的儿童安全负责的人就

只会是教师，而不是儿童，只要出现安全事故，即便是儿童自己所致，教师都会被责为“对儿童监护不

力”，并根据儿童受伤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在这样的理性分析和定责之后，要求教师充分理解

和完全满足儿童的冒险需要，就必然会与教师自身的理性认识相冲突，是身为监护人的教师的理性

所不允许的，所以哪怕是专业水平再高的教师都会把儿童的安全置于首位，只有在确信儿童是安全

的前提下，才会允许儿童有一定的冒险行为。[12]与此同时，教师的理性还会促使教师总想着如何引导

儿童进入有秩序的活动，遵从有秩序的生活安排。有关儿童的科学研究认为这是因为儿童有着对秩

序的敏感期，儿童本身渴望发展秩序感，[13]但殊不知这背后的根本动因也包括作为理性人的教师自

身对秩序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需要，这是人的理性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所以儿童超出秩序范

围的言行在教师看来都需要被重塑，当无法重塑时教师就会将之归为儿童的问题行为。“儿童问题行

为”的概念 [14]看起来似乎在表达包括教师在内的儿童研究者与教育者理解儿童的努力，其实正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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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理性在把握人的复杂性时会遭遇的无能为力。

二、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意味着什么

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不要去理解儿童了，与之相反，教师不仅应努力理

解儿童。这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是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立场的必然要求，而且基于

共同的人性和多种途径的努力，教师也是能够理解儿童的，只是受到儿童与教师两方面因素的共同

制约，教师无法达到对儿童的完全理解，这一方面意味着教师理解儿童必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无终点

的过程，教师需要持续努力地去理解儿童，因为儿童身上总有未被教师理解之处，另一方面意味着教

师对自己尽力理解儿童的结果（即教师通过理解的过程获得的关于儿童的理解）应持一种审慎的态

度，警惕可能存在的理解错误与理解偏差。
教师自接触儿童的那一刻便开始了理解儿童的过程，随着教师与儿童接触时间的增加，教师对

儿童的理解会越来越多，如果这种理解的积累呈线性增加的趋势的话，那么应该最终能够引导教师

达至对儿童的完全理解，从而终结教师理解儿童的过程，从此教师再无必要去理解儿童。但如前所

述，教师是不可能达到对儿童的完全理解的，儿童对教师来说总有着未被解开的“童年秘密”，[15]这表

明教师对儿童的理解虽然会随接触时间的增加而增多，但理解并不总是呈线性增长，即后面的理解

并不总是对前面的理解的补充和完善，还存在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后面的理解不过是重复

前面的理解，没有促使教师对儿童有新的理解，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实际停留在了某个阶段或水平

上；第二种情况是后面的理解与前面的理解相冲突，需要教师修正甚至颠覆前面的理解，重新认识儿

童。这也就是说，教师理解儿童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进的，而更像是逆水行舟，虽然也有

前进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其实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不得不回到出发点，重新再来。在此过程中，

作为掌舵手的教师的持续努力与坚定信念至关重要，没有教师在“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认识基础上

生发的反省与自我批判意识发挥如同两岸风景的参照作用，教师就会很容易陷入自己一直在劈波斩

浪、不断前进的盲目自信中，甚至以为达到对儿童了如指掌也是不在话下、指日可待的事情。
这在执行“三年一轮回”带班制度的教师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所谓“三年一轮回”，即只要条件允

许，幼儿园都会安排教师从儿童入小班开始带起直至大班毕业离开幼儿园，这三年相处的时间被称

之为“一个轮回”，因为接下来教师又要从小班儿童开始带起。 [16]这种带班制度有助于教师与儿童之

间形成类似亲子的安全依恋关系，[17] 但同时也让教师与儿童之间随接触时间的增加出现“审美疲

劳”，彼此不再觉得新鲜好奇，相反随着相处时间久了，彼此越来越相互适应，儿童越来越懂得何时做

什么才会得到教师表扬或注意或不被教师批评，教师更是知道班上出了什么乱子就必定与哪些儿童

脱不了干系，甚至用不着调查和询问，因为经过教师的调查和询问结果也是这样，可见经过三年左右

的相处，教师对儿童似乎已经达到了相当了解的程度。然而有趣的是，为什么那些让教师头疼的调皮

孩子直到幼儿园毕业还是让教师头疼，似乎未曾有很大的改变呢？按理来说，教师对他们如此了解，

甚至宣称“我闭着眼睛也知道某某是怎么做的”，不是应该早就找到儿童让人头疼的原因，并采取各

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儿童消除这些让人头疼的言行吗？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说明教师对儿童的

理解其实并没有随接触时间的增加而更加深刻，相反不过在重复已有的理解。这再次证明了理性的

局限性，随着日复一日来自儿童的相似信息的不断输入，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很容易停留在某个阶

段或水平上，形成关于儿童的刻板理解，而很难再促发教师在庞杂的相似信息中去敏锐地感知和捕

捉儿童在每日重复的幼儿园生活中出现的细微变化或波动，所以教师很多时候其实只能说对自己所

带班级的儿童越来越熟悉，而不是越来越理解。可见，在现行的带班制度下，教师尤其有必要在理解

儿童之先即充分认识、理解和承认儿童的不可被完全理解，只有坚持这一前提，时时以之为参照，才

有可能帮助教师打破理性的惰性及由此产生的盲目乐观自信，充分意识到理性在把握儿童作为人的

复杂性时必然存在的不足，提醒并督促自己不断反思和整合自己现阶段关于儿童的理解与先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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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对必然会阶段性出现的理解停滞不前的情况保持警觉和清醒的认识，防止自己把对儿

童的越来越熟悉等同于对儿童的了如指掌和完全理解，同时有勇气接受必然会出现的先前理解需要

被修正甚至颠覆的情况，敢于不断回到起点，通过重新认识儿童推进理解儿童的不易进程，这也就意味

着教师对自己理解儿童的结果，哪怕是费尽心力得来，也要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绝不以为肯定正确。
这在教师把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运用到具体儿童身上时是尤其值得教师铭记在心的，因为

此时也是教师非常容易盲目自信的时候，她坚信自己基于儿童发展科学理论对儿童做出的解释与理

解都必是站得住脚的。如当前有关儿童的科学研究普遍采用“发展阶段”的范式来描述和解释儿童在

一切领域的发展，[18]现实教育生活中儿童也确实表现出了随年龄增长各方面能力不断增强的一般趋

势，这使掌握了有关儿童一般发展规律的教师在儿童不遵循此趋势发展时会极其想当然地从“发展

落后或缓慢”的角度来理解儿童表现出来的不符合其年龄的“幼稚”言行，并头头是道地向家长解释

“这个阶段的孩子应该如何，而你家孩子却怎样”，结果引发家长高度焦虑，不仅无助于儿童赶上同伴

的发展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儿童的所谓发展落后在家园“探照灯”的共同“聚焦”之下变得越来越严

重，当前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报告本国“问题儿童”有增无减，不可不谓是这种结果的现实写照。[19][20]又

如当前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解释很喜欢把儿童归为若干种类型，[21]而儿童在幼儿园这种高度制度化

的生活中也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可以让教师依据其个性表现将其归为某种类型，然后教师

通常会依据儿童所属类型来理解和判断儿童的行为动机与表现，这又必然会引导教师自己更多留意

儿童符合其被确定的类型的言行，如此进一步让教师确证自己的理解是对的，那就是“这个儿童确实

属于这种类型”。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贯调皮捣乱的孩子沉醉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时，教师仍然不会

满意的内在认识根源，因为在教师看来，虽然儿童此刻是难得的安静，但他/她沉醉的是他/她自己感

兴趣的活动，而不是按教师与课堂要求在做，所以他/她这种沉醉并不表明教师以前对他/她不能静下

心来认真学习和做事的认识与理解是错误的，相反正暴露了其不听教师指令的“本性”，所以看到这

样的儿童怎么都不肯放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投入到班级活动中，教师感叹的是儿童太顽劣，“他/她
就是这类孩子，简直无可救药”。这些被确定为发展落后或顽劣的儿童通常都让教师很苦恼，因为依

据这种理解采取的教育措施基本无效，“顽劣的还是顽劣，发展落后的还是发展落后”。面对此种费力

不讨好的结果，奇怪的是，教师更愿意思考的是如何改进教育措施，而不是质疑自己如此理解儿童有

可能就是错的或有失偏颇，[22]即自己采取的教育措施之所以无效，可能不是教育措施本身有什么不

对，而是采取教育措施的依据———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有误，从错误或片面理解出发的教育措施自

然是无法促使儿童发生积极变化的。如将儿童定为发展落后，从儿童发展速度个体差异很大的实际 [23]

来看就有可能是对儿童的错误理解；将儿童归为某种类型，从儿童作为人的存在同样具有丰富复杂

的人性事实 [24][25]来看就有可能是对儿童的片面理解，这就使得教师针对这种“发展落后”儿童的教育

措施完全有可能是拔苗助长，针对这种“顽劣类型”儿童的教育措施完全有可能是杞人忧天，不能取

得教师预期的教育效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教育实践中，教师更热衷于讨论教育该怎么开展，更希望专家提供实践操作建议，而不是回到教

师关于儿童的理解这一决定教师具体教育行为的根源上，反映了教师对自己关于儿童的理解缺乏反

思意识，对自己可能理解错误或出现理解偏差缺乏高度的自觉和足够的警惕，不仅彰显了教师作为

理性人渴望找到规律和确定性的内在深层心理驱力，[26]也显示了我们所有关于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

都只试图帮助教师完成理解儿童的任务，而没有深刻思考儿童作为人的不可被完全理解性质，从而

没有深刻认识到教师理解儿童不是一项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教师克服懈怠、持续努力、尽力为

之的教育基础事业，儿童不仅不能被“发展阶段”“发展类型”等研究范式完全框定和解释，而且不能

被任何已有理解完全设定与预期，教师无法将对这个儿童的理解原封不动地推至另一个儿童身上，

也无法将对儿童某些方面的理解适用于儿童所有其他方面，甚至无法将对儿童此刻表现的理解顺延

至下一刻，更不用说凭借与儿童的有限接触预测儿童的未来，教师对儿童的理解是一个自与儿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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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就开始但不可能抵达完全、彻底、圆满之终点的过程，然而这并不表示教师不能理解儿童，也不表

示教师不用再学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

对理解儿童究竟有何意义，这也是所有关于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需要作为论述前提补充的重要内容。

三、理解儿童为何要以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为前提

首先，只有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才有可能是完整的。正如我们对世界

的理解由已知与未知构成一样，[27]虽然我们对未知部分尚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已知之外

存在着未知部分，如此我们才不会以为世界只有我们已知的那么大，而能形成关于世界浩渺无穷的

完整图景。[28]教师对儿童的理解遵循同样的结构逻辑，必然由教师对儿童的已理解和未理解两部分

构成，然而要让教师自发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教师对儿童的理解确实存在随相处时间的增

加而增多，随教师理解方法的改善与理解能力的提高而增进的情况，这在教师刚接触儿童时或教师

引入新的解释理论或方法时更是显著，在这种直线进步面前教师很容易只看到自己对儿童的理解在

逐步增加，而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理解之外还存在着未理解部分，从而很容易陷入如前所述的以熟

悉为理解或以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为依据的盲目自信之中，把对儿童的已有理解简单地运用于

有关儿童的所有情境与事务之中，并自以为对儿童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儿童的一言一行，一旦儿童出

现任何非预期言行，教师就会采取惩戒措施，迫使儿童改正，如果儿童始终不改，教师通常想的是如

何改进自己的教育措施，而不是因此修正自己对儿童的认识与理解。要打破教师对儿童理解的此种

狭隘、固执与封闭，就需要教师承认儿童的不可被完全理解，并把对“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的理解纳

入其有关儿童的理解之中，正如我们需要把对未知的理解纳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才能打破已

知的故步自封一样。对“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这一事实的理解、承认与接受，会使得教师尽管并不知

道自己当前究竟对儿童还有哪些方面、哪些地方不理解或有关儿童的哪些理解其实是错的或有所偏

差，这在未被发现和确定之前都是未知的，但教师知道这种种代表自己对儿童尚不理解的情况是必

然存在的，如此一来，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实际上就不仅包括已经理解的部分，而且包括教师对儿童

不可被完全理解的理解，以及以此为前提对未理解部分必然存在的理解。可见，教师虽然不可能达至

对儿童的完全理解，但其关于儿童的理解只有包含这一点才能成为已知与未知统一的整体，教师由

此可以把她对儿童的种种不理解放入未理解部分，而不是将这种种不理解排除出她的理解系统，从

而为教师把她对儿童的种种理解与不理解整合起来，最终获得关于儿童的完整图景提供可能。在这

种完整图景中，儿童虽然始终未被教师完全理解，但教师将深刻地认识到儿童作为人存在的复杂性、
丰富性与无限可能性，所以这种完整图景实质表达的是，教师最终应达到的理解状态是对儿童作为

充满矛盾而又统一于自身的完整的人的理解与尊重，而不是执着于教师对儿童要有多少理解，教师

对儿童身上种种让自己不理解之处的分析、确认与接受其实正反映了教师对简单、线性、片面理解儿

童的超越和走向复杂、统合、完整理解的努力。
其次，只有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才有可能真正推进。在我们关于世界

的理解中，客观实在即使没有被我们感知到也是真实存在着的。[29]在已知之外承认未知的存在，不仅

可以打破已知的封闭，而且可以引起我们探索未知的兴趣，因为对未知的突破即是已知的增加，我们

关于世界的理解就是在已知与未知的对立中不断将未知变成已知的过程。[30]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因

为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才能构成同样由已知与未知这对认知矛盾组成的辩证统一体，也就才有

可能在已知与未知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获得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而不至于停滞在某一水平

或阶段，同时为教师打破对儿童的已有认知与理解提供内在的可能性。这表明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

主要依靠三种形式推进，一是教师依据儿童的新表现对儿童有了以前不曾有的新理解，二是教师依

据儿童的新表现对儿童有了更深刻或更全面的理解，三是教师依据儿童的新表现修正甚至推翻对儿

童的已有理解，也即教师承认自己关于儿童的已有理解是错的或有所偏差，并依据儿童的新表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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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纠正或纠偏。在这三种推进形式中，关键都是教师对儿童新表现的注意、兴趣、探究与理解，如前

所述，这对要在高度重复的幼儿园生活中与数十名儿童相处三年的教师来说不是容易的事，随着相

处时间增加，教师越容易对儿童熟视无睹，为此就需要教师时常将儿童陌生化，作为未知的对象来看

待，才能激发教师仔细观察和用心捕捉儿童的新表现，进而引发教师反思和整合对儿童的已有理解

与未理解之处，真正推动教师理解儿童的进程，这与必然需要新的发现来触发我们关于世界的已知

与未知之间的矛盾，从而开启我们探索未知、迈向新的理解的进程 [31]是一样的。而教师在哪怕已经形

成关于儿童的一定理解之后还有可能将儿童陌生化，就在于教师自接触儿童、理解儿童开始，伴随其

理解儿童的全部过程，如果都始终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实质也就是坚持真实的儿童始终非教

师关于儿童的已有理解可以限定，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教师就有可能在心理上为儿童出现各种大大

小小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言行留下巨大的允许空间，并在儿童真的出现这些宝贵的代表儿童新表现

的非预期言行时，不会因为盲目确信自己对儿童已完全理解而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忽略、否定、用已有

理解强行解释等方式把儿童这些新表现统统纳入自己已知的版图，从而在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中只

有已知/已理解部分，而没有任何未知成分。正如推动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的并不是已知而是未知，

对未知的认识与理解才是限制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与想象的根本力量，[32]只有理解、承认并坚持儿

童的不可被完全理解，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才会向着真实的儿童与儿童的真实世界敞开，教师才会

真正愿意接受儿童事实上在不断流变的真实表现对教师追求秩序与确定性理解的持续挑战，并在应

对挑战、不断修正自己关于儿童的理解的过程中，不仅增进自己对儿童的认识，而且扩展自己对儿童

的想象，可以说正是教师对儿童的想象限定了教师能够理解儿童的范围，正是儿童始终在教师已有

理解之外如迷的存在给了教师不断扩展这种想象的必要与可能。
再次，只有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才有可能方向正确。人这个小宇宙不

亚于人所处大宇宙的无限复杂性 [33]从根本上决定了教师对儿童的未理解必定远远超过教师对儿童

的已理解，这也是至今有关儿童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实际上都只从某个方面或角度对儿童究竟是什

么、儿童为什么是这样进行了有限解释的根源，对于作为人存在、有着鲜活生命与无限发展可能性的

儿童，我们始终知之甚少，教师必须借助想象才能建构关于儿童的完整图景，而这种想象也就必然为

教师理解儿童搭建了同时也限定了认识、解释与理解的框架，由此想象的空间越大，想象中的空白越

多，儿童进入教师观察与理解视域的开口才会越大，儿童未被教师已有理解过滤而能等待教师将来

理解的可能性也才越大，如此教师理解的儿童才越接近真实的儿童。而在教师关于儿童的理解迈进

了一步的同时，儿童将为教师敞开另一扇理解的门，展现更为深邃的复杂性，正如我们在将未知变成

已知的同时开启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未知世界一样。关于儿童，教师应该既有无尽的欣慰、惊喜，又

有无数的困惑、不解，才能令人信服教师在尽到理解儿童之责，这就不仅要求教师采取实际行动，尽

一切努力去理解儿童，而且要求教师在理解之先即承认儿童的不可被完全理解，从而为教师留下自

己不能理解儿童之处提供安放的心理空间，而不是去竭力抹平教师理解的儿童与真实的儿童之间的

缝隙；要求教师用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这一理解前提来观照自己努力获得的关于儿童的理解，从而

为教师警觉自己的理解可能有误提供接受的心理空间，而不会因为害怕被人指责专业水平低而固执

于错误的理解；要求教师在理解儿童的过程中始终以儿童的不可被完全理解为参照，从而为教师消

除以熟悉为理解、实际不过在重复已有理解的迷雾，破除以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为依据的盲目

自信提供前进的心理空间，而不是在看似一帆风顺、所向披靡的理解中离真实的儿童越来越远。可

见，承认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对教师沿着不断努力接近儿童真实世界的正确方向推进对儿童的理解

具有重要的导向与监察作用。
不仅所有关于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都应在序言部分补充有关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的论述，指出

承认儿童的不可被完全理解对深入理解自身这种理论解释的有限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教师在学习

和运用任何关于儿童发展的科学理论时也应有此自觉。儿童不可被完全理解虽然在教师与儿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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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了永远不能跨过的鸿沟，然而也正是这道鸿沟的存在让教师有可能始终将关注点放在真实的儿

童身上，而不是在儿童身上验证科学理论和教师的理解；虽然教师与儿童之间会因为儿童的不可被

完全理解而形成一种无法克服的张力，然而也正是这道张力的存在让教师不得不正视儿童作为人类

个体的独立性与复杂性，而不是在儿童身上验证教育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儿童既然无法被教师完全

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被教师完全控制，教育也就不可能完全如教师预期的那样开展与结果。正是儿

童不会如期表现与发展，教师才有必要不断审视与反思自己的教育，这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表明教师专业发展的精神内核即是要不断增进对儿童的真正敬畏之心和对所从事教育工作

的审慎态度。基于儿童的不可被完全理解，教师不仅不应以成人的眼光看儿童，而且不应以儿童的现

在看儿童，此种理解儿童的不易其实正表明教师的理解非常重要，决定了教育关联儿童的方式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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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ing Children Cannot Be Understood Thoroughly Before and
During Teachers Understand Children

Nan Zhao
（Journal of Studi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Changsha 410005 China）
Abstract：Teachers should do their efforts to understand children in their class，which is the re－

quirement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that children are the su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because
of children’s unfinished developmental status and the limits from themselves，teachers cannot arrive at
th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Although teachers begin to understand children since they meet
the first time，there is no end for teachers’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It’s a long process that need
teachers’sustained efforts and keeping aware of possible faults and blind self-confidence about children.
Only acknowledging children cannot be understood fully，would teachers’understandings of children be
impro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ity of children. As children cannot be explained and understood
thoroughly by any theory about them，teachers should focus on children’s real world rather than prove
any theory and education by children.

Key words：to understand children，precondition of understanding，limits of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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